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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口危险化学品易混淆的概念

1、什么是危险货物？

根据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》（GB 6944-2012）中的阐述，具有爆
炸、易燃、毒害、感染、腐蚀、放射性等危险特性，在运输、储存、生
产、经营、使用和处置中，容易造成人身伤亡、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
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。

9大类危害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 12268-2012）3523个条目。

2、什么是危险化学品？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1号）第三条规定，
本条例所称危险化学品，是指具有毒害、腐蚀、爆炸、燃烧、助燃等性
质，对人体、设施、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。

不适用：民用爆炸物品、烟花爆竹、放射性物品、核能物质以及用于国



防科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。通俗来说，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
录》的产品就是危险化学品。《危险化学品目录(2015版)》共有2828个
条目。

3、什么是危险货物包装

是指盛装危险货物的包装容器，通常包括容量不超过450升、净重不大
于400公斤的包装容器，中型散装容器，大型容器（大包装）等。另外
还包括压力容器、喷雾罐和小型气体容器，便携式罐体和多元气体容器
等。

注意：危险货物和危险化学品概念不一样，危险货物不一定是危险化学
品，比如汽车安全气囊，锂电池等。

二、进口需实施检验的危险化学品范围

根据《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海
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29号），海关对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新版（
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中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实施检验。

注意：建议国内收货人在进口危险化学品时，明确进口口岸是否是具有
该类危险化学品相关资质的场所。

三、监管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。

2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。

3.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（海关总署
公告2020年第129号）。

4.《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》（简称“GHS制度”）。

5.《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》（简称“TDG”）。



6.《危险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》（GB3000系列标准）。

7.GB15258-2009《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》。

8.GB/T17519-2013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》。

四、企业需提交的资料

根据《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海
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29号）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
关时，填报事项应包括危险类别、包装类别（散装产品除外）、联合国
危险货物编号（UN编号）、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标记（包装UN标记）
（散装产品除外）等，还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进口危险化学品企业符合性声明》

（二）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，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
定剂的名称、数量等情况说明。

（三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（散装产品除外）、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。

注意：1、进口货物装运前，国内收货人应向国外供应商索取安全数据
单、危险公示标签，自行审核并翻译成中文版本，按要求粘贴或栓挂在
货物包装上。

2、如国内收货人获取不到相关资料或无法确定资料是否合规，可要求
供应商提供少量样品，送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安全数据单、危险公示标
签审核。

3、确保一书一签信息真实、准确并相互一致，格式是否完整，内容是
否全面（安全数据单16项，危险公示标签6项）。

五、海关查验



口岸海关对进口危险化学品实施批批验核，口岸查验环节需检查危险公
示标签、安全数据单以及进口企业提供的符合性声明等是否符合要求。
对进口危险化学品所用包装，需检验包装型式、包装标记、包装类别、
包装规格、单件重量、包装使用状况等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的规定，合格
后予以放行。

注意：对自查发现对危险公示标签、随附安全数据单等资料、标签类错
误等问题，建议企业提前准备好正确版本，及时整改，提高通关时效。

六、倡议

为了提升危险化学品通关时效，减少口岸滞留风险，建议企业在境外启
运危化品运往通关口岸之前，按照上述提前准备资料，进行提前申报，
并主动联系海关预约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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